
主旨：

說明：

擬辦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聯 絡 人：李珮瑛
聯絡電話：(02)23123456#288018

速別：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簽 於  中華民國 113年10月30日

研究發展處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

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修正「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

力約用注意事項」第四點，並自114年1月1日生效，請各

執行系所轉知所屬計畫主持人配合辦理，請核示。

 依據本校113年10月29日校人字第1130105585號函

 

轉知醫學校區各教學研究單位。

檢附本校人事室、國科會來函及修正後專題研究計畫研

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等相關附件，請各單位轉知計畫主

持人參考。

本校人事室刻正規劃辦理計畫專任人員薪資支給參考表

之修訂，將俟行政作業完成後另行公告相關配套。

公文流程：【線上簽核公文】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→醫學院(決行)→(會辦)醫學院
秘書組→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

備註： 
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單位

裝

訂

線

檔號： 0113/540301/012
保存年限： 10年

第1頁，共1頁

創號: 1130108759

承辦人

113/10/30 15:00:12

醫 學 院 研 究
發 展 分 處

約聘副理李珮瑛

主任

113/11/01 14:31:55

醫 學 院 研 究
發 展 分 處

主 任詹迺立

約聘幹事

113/11/04 09:50:21

醫學院秘書組

約聘幹事魏婉如

院長

113/11/01 17:23:24

醫 學 院
秘 書賴慧玫

醫 學 院
院 長倪衍玄(甲)

決
行


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說明：

國立臺灣大學 函
地 址：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       
聯 絡 人：陳政勳
聯絡電話：(02)33667065
電子郵件：ccshiun@ntu.edu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3年10月29日
發文字號： 校人 字第 1130105585 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如說明

 函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修正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

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」第四點，

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單位配合辦理。

 

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3年10月22日科會綜字第

1130073511號函辦理。

檢附來函及其附件各1分，請各單位轉知計畫主持人參

考。另本室刻正規劃辦理本校計畫專任人員薪資支給參

考表之修訂，將俟行政作業完成後辦理公告及相關配

套。

正本：各一二級單位

副本：綜合業務組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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